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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8樓
承辦人：徐煒勛
電話：02-27208889轉1212
傳真：02-27252869
電子信箱：ay0279@gov.taipei

受文者：臺北市信義區信義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3日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學字第1143103188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依法指派委員三人以上組成

小組之工作權責範圍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度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校

園性別事件及體罰事件第3次聯繫會議報告事項辦理。

二、查性別平等教育法（簡稱性平法）第3條第3款規定所稱

「校園性別事件」係指事件之一方為學校校長、教師、職

員、工友或學生，他方為學生，並有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

霸凌、校長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專業倫理行

為等情形。

三、次查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第19條第3項規定：「前項本法

第三十二條第二項所定事由，必要時得由性平會指派委員

三人以上組成小組認定之。學校並得於防治規定中明定前

述小組之工作權責範圍。」，先予敘明。

四、按教育部103年6月25日臺教學（三）字第1030077657號函

略以：「……重申『受理』為程序，學校初審小組倘先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信義國小 1141003

*TOAA1143007685*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定申請調查案之行為不該當性平法所稱之性騷擾行為（已

屬實體認定）而做出不受理之決定則已屬瑕疵」；次查

「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修正條文對照表」

（108年12月24日修正）第18條之說明：「本法第29條第2

項所定不予受理之事由應由性平會認定，收件單位收件後

應將申請或檢舉調查之資料及文件交由學校性別平等教育

委員會或性平會組成之小組，依據本法第2條（現為前述說

明二）之事件適用範圍討論受理與否（判斷是否為發生於

學生與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友或學生間之疑似校園性別

事件），僅作受理之程序審查，不得對案情是否屬性侵

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（或教職員工違反與性或性別有關之

專業倫理行為）進行實質判斷，而為不受理之決定。」

五、綜上所述，學校性平會決議是否受理前階段之初審小組，

僅授權就經提出申請或檢舉調查之疑似校園性別事件有無

符合性平法第32條第2項所定3款不予受理之情形，於此階

段，僅為收件之程序審查，其工作權責範圍並未授權進行

事實有無之實質審查。

正本：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(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
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除外)、幼華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幼華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85


